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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数据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解除限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本次股票解除限售数量总额为 4,2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26.01%，可交

易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12 日。 

 

二、本次股票解除限售的明细情况及原因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姓名

或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实

际控制

人或其

一致行

动人 

董事、

监事、

高级管

理人员

任职情

况 

本次解

限售原

因 

本次解除限售

登记股票数量 

本次解除

限售股数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尚未解除限

售的股票数

量 

1 

披云网络

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 

否 - F 4,200,000 26.01% 0 

合计 — 4,200,000 26.01% 0 

注：解除限售原因：A 挂牌前股份批次解除限售；B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每年解除限

售；C 离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解除限售；D自愿限售解除限售；E限制性股票解除限

售；F其他 

 

三、本次股票解除限售后的股本情况 

股份性质 数量（股）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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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9,079,178 56.22% 

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 

1、高管股份 5,670,000 35.11% 

2、个人或基金 0 0% 

3、其他法人 1,400,000 8.67% 

4、限制性股票 0 0% 

5、其他 0 0%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7,070,000 43.78% 

总股本 16,149,178 100.00% 

 

四、其它情况 

（一）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尚未履约的承诺 

（二）存在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对挂牌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形 

北京披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披云”）为数据家股东披云网络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披云网络”）的全资子公司。披云网络评审认为

北京东郊农场有限公司（东郊农场）之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顺东街建筑

面积为 4000 ㎡的房产符合云计算中心建设的条件，2017 年 9 月 28 日，由北

京披云按合同约定向北京安美利支付了首次租金及租房保证金计 450万元。经

披云网络与数据家控制人协商一致，北京数据家将向披云网络定向增发股份募

集资金来具体投资来广营云计算中心项目，2018 年 7 月 6 日公布了股票发行

报告书并办理了相关手续。一致确认：由北京数据家之全资子公司北京云智享

科技有限公司（下简称“北京云智享”）来投建来广营云计算中心。由此北京云

智享与北京披云签署了背靠背租赁协议，将原北京披云签署的来广营《房屋租

赁合同》履约主体背靠背变更为北京云智享。并北京云智享于 2018年 8月 29

日、2018 年 9 月 6 日累计分两笔向北京披云支付了前序代付支付的房租首付

款及租赁保证金计 450万元。但是合同执行中发现该房产所涉及竣工备案手续

尚未全部办理完成，北京披云于 2018年 10月与安美利签订了房租解除协议，

安美利需将 450万元归还给北京披云，2019 年 3月 18日北京披云已将出租方

北京安美利诉诸法庭，2019年 3月 25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北京披

云胜诉（（民事判决书 2019）京 0105民初 28140号），根据北京披云胜诉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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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载，北京安美利已经退还北京披云 100万元，数据家知悉后多次与北京披

云协商及时退还占用资金，截至目前北京披云仍未退还上述款项，数据家将进

一步与北京披云协商退款事项。 

（三）不存在挂牌公司对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挂牌公司利益

行为的情况 

（四）在本次解除限售的股票中，不存在挂牌公司、挂牌公司股东约定、承诺的

限售股份 

 

五、备查文件 

《北京数据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解除转让限制的申请》 

《北京数据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所持股票解除限售申请表》 

《前 200名全体排名证券持有人名册》 

 

北京数据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5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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